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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信托，财产传承新选择 

王妮 律师 

     

提到“信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会直觉这是一个高大上的债权投资产品。然

而，这并非真正的信托。在欧美，“家族信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托。随着当初的

改革开放造就了一大批富豪，现在这些富豪正面临到家族财富传承的问题，如何延续

家族财富并给后代留下足够多的财产、摆脱“富不过三代”的命运、避免将来被苛以

高额的遗产税已经成为时下富豪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伴随于此，“家族信托”逐渐一

起国人的关注，成为高净值人群传承家族财富的新选择。 

家族信托起源于欧美，在美国已经有了 100 多年的历史，这个产品已经为无数家

族创造了财富延续的神话。如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肯尼迪家族、希尔顿家族等，都

借道家族信托成就了家族财富的基业常青。所谓家族信托，就是受个人或家族的委托，

由信托机构或个人代为管理、处置家庭财产的财产管理方式，以实现富人的财富规划

及传承目标。在我国，家族信托刚刚起步，目前实际推出家族信托计划的只有两家金

融机构：一是平安信托推出的平安财富•鸿承世家系列单一完全资金信托，该信托起步

金额为 5000 万元人民币，合同期为 50 年；另一个是招商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推出的

家族信托，为单一定制信托，资产门槛为 5000 万，期限为 30-50 年（跨代），为不

可撤销的信托，招行在其中承担财务顾问与托管角色。 

从法律上讲，目前我国家族信托的唯一法律依据就是《信托法》，但《信托法》

对于家族信托并无明确地、专门的规定，仅在第三条规定了“委托人、受托人、受益

人(以下统称信托当事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民事、营业、公益信托活动，适

用本法”。由于缺乏具体而明确的法律支持，家族信托在开展过程中遭遇了很多瓶颈

和困境。 

首先，现在推出的家族信托产品可容纳的财产仅仅为现金，而股权、房产等都不

能作为信托财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信托登记制度的缺失而导致的。《信托法》第十

条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

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依法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

信托不产生效力”。而在实践中，工商部门和房产交易中心并不接受以信托合同作为

财产转移的依据，这就使得股权、不动产等信托财产无法通过登记而发生法律效力，

因此目前在国内非资金类信托财产无法进行家族信托。而反过来，如果真的要通过信

托财产的登记来使得家族信托生效，那么信托财产的私密性就得不到保障，这跟家族

信托需求人群对财产的高度保密性的要求又是相悖的。 

其次，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境内资产是无法控制境外资产的，这样就导致在国

内设立的家族信托无法解决境外资产的分配与隔离问题。但是实际中大量家族信托的

需求人群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海外资产。目前唯一解决办法就是设立境外信托又称离案

信托。由于保密性好、财产隔离有保障，离岸信托已经成为高净值人群保障海外资产

的首选。但是现在国内的信托公司是不能设立离岸信托的，只能通过外资银行或者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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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台以及新加坡地区的咨询公司来设立。招行目前就是通过其境外合作伙伴来提供税

收和法律支持。 

再次，遗产税尚未开始征收，因此家族信托最大的优势——避税功能暂时无法得

到发挥。大多数选择设立家族信托的人除了财富传承的目的之外最看重的就是其避税

功能。不过相信遗产税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开征，届时，家族信托的需求将极大的爆发。 

但是，无论现今的发展存在多少障碍，我们相信家族信托在可见的将来将成为家

族财富传承的最佳选择，越来越多的信托公司将开展这一业务，法律制度也将逐步完

善，家族信托的市场前景将非常乐观。恒为律师事务所也预见到了这一必然趋势，已

经与多家外资银行、港台和新加坡地区的咨询公司以及海外律师事务所达成合作联盟，

为有需求的高端人士提供相关方面的法律咨询和方案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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